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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 慕宏举）买卖合同中的背靠背支付条款，是指买方与卖方在买卖合
同中约定，买方在收到第三方付款后，才能向卖方支付货款。实践中，存在买方以
合同中约定背靠背支付条款，第三方未向其付款为由提出抗辩，拒绝向卖方履行付
款义务的情形。近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获悉了一起相关案例
。

2020年4月29日，建筑公司与大海公司签订《混凝土采购合同》，就某施工项目总
承包工程商品混凝土供应有关事项进行协商，约定大海公司提供该项目所需混凝土
，按建筑公司要求及时送达施工现场。签约合同价为800万元。2020年8月至2021
年10月期间，建筑公司先后四次与大海公司就某施工项目混凝土供应事宜签订《补
充协议》，约定由大海公司继续供应混凝土。

关于供货情况，双方均认可大海公司已完成全部供货，且供货无质量问题。关于某
施工项目施工进度，双方均认可主体结构整体已经于2021年12月17日前封顶，尚
未竣工验收。

大海公司诉称，合同签订后，大海公司开始供应混凝土，根据供应的混凝土数额及
合同关于付款的约定，建筑公司尚欠大海公司混凝土货款6338898.69元，经大海
公司多次催要，建筑公司拖延不付，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赔偿逾期付款损失
。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大海公司与建筑公司签订的《混凝土采购合同》及四份《补
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遵照履行。

大海公司的总供货金额为20306524.72元，双方均认可建筑公司已付款金额为1190
0000元。《补充协议4》中双方对货款的付款节点进行了变更，约定主体封顶六个
月内支付已结算货款的85%，故建筑公司欠付款项为5360546.01元，且至迟应在2
022年6月16日前支付该笔款项，但建筑公司至今未支付，已构成违约，应向大海
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建筑公司支付大海公司货款5360546.01元；建筑公司于该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大海公司逾期付款利息。

判决作出后，建筑公司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称建筑公司与大海公司签
订的《混凝土采购合同》对合同价款支付条件作出了约定。合同专用条款8.2.（2）
条约定，“甲方按上述约定支付乙方工程款的前提条件是甲方已从业主（建设单位
）获得此部分工程款项。因业主（建设单位）资金不到位暂缓支付乙方工程款，乙
方应充分体谅甲方。”目前业主尚未支付建筑公司对应的工程款，建筑公司即使需
要支付大海公司对应货款，也不应当支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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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建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故判决驳
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原判。

法官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
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建筑公司上诉称业主尚未支付其对应
的工程款，但并未举证证明系因业主未及时付款导致其逾期付款。建筑公司虽然与
大海公司约定，其从业主获得工程款项是支付货款的前提条件，但建筑公司与大海
公司双方的合同仍具有独立性与相对性，若业主一直拒绝付款，大海公司也不可能
持续等待，否则将使建筑公司与大海公司之间合同的履行陷入无限期的不确定状态
之中，建筑公司的上诉意见对完成全部供货义务的大海公司而言显失公平。

实践中，买方常利用其甲方优势地位，在买卖合同中设置背靠背支付条款，约定向
卖方付款需以买方从第三方处获得相应款项为前提条件。但背靠背支付条款的设定
与合同相对性相悖，卖方也难以得知买方是否积极履行其向第三方主张相应款项的
权利。若买方怠于履行向第三方主张相应款项的权利，恶意阻碍付款条件的成就，
或者第三方一直拒绝付款，则买卖双方之间的合同履行将陷入无限期不确定状态之
中，背靠背支付条款的设定对于履行合同约定的守约方而言显失公平。所以，背靠
背支付条款不应作为买方拒绝支付货款的抗辩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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